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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首届律师事务所优秀所刊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

随着律师事业的发展和律师事务所文化建设的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创办了自己的所刊。这对事务所品牌的形成与推广，扩大事务所的知名度，形成事务所文化，推动事务所建设十分重要。所刊已经成为宣传律师事务所成就，展现律师精神风貌的窗口。

为进一步推动律师行业的文化建设，加强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交流、信息交换、促进事务所文化建设，今年下半年，中国律师杂志社将举办首届律师事务所优秀所刊评选活动，现通知如下：
一、参选条件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法学理论研究、律师实务交流，表现律师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有益于提高律师素质、有益于事务所的发展和进步，促进律师间交流，促进事务所文化建设。
二、参选内容
近两年出版的有名称、顺序编号、设有栏目、印刷成册，以报道事务所律师的工作、学习、文化、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由事务所连续出版的刊物。
三、参选方式
各律师事务所将近两年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所刊3册及内容相符的光盘一张，送所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建设兵团律师协会进行初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建设兵团律师协会按照分配名额将初选入围的所刊送中国律师杂志社进行最终评选。
四、报送时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请于2014年10月10日前按照分配名额将初选入围的所刊报送中国律师杂志社。全国律协将择期揭晓评选结果并开展经验交流。
联 系 人：高凌燕  张  慧
联系电话：010-84049421  010-84020227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4号青蓝大厦504室
邮    编：100007
QQ 群 号：154702960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4年9月10日
附件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

协会送交参选所刊名额分配表

	地区
	事务所
	评选名额
	备注

	北京
	1782
	17
	

	天津
	471
	4
	

	河北
	740
	7
	

	山西
	5736
	5
	

	内蒙
	332
	3
	

	辽宁
	741
	7
	

	吉林
	409
	4
	

	黑龙江
	750
	7
	

	上海
	1223
	12
	

	江苏
	1288
	12
	

	浙江
	1072
	10
	

	安徽
	574
	5
	

	福建
	564
	5
	

	江西
	3582
	3
	

	山东
	1372
	13
	

	河南
	877
	8
	

	湖北
	549
	5
	

	湖南
	580
	5
	

	广东
	2065
	20
	

	广西
	463
	4
	

	海南
	91
	1
	

	四川
	953
	9
	

	重庆
	607
	6
	

	西藏
	28
	2
	

	陕西
	439
	4
	

	甘肃
	281
	2
	

	青海
	75
	1
	

	云南
	583
	5
	

	贵州
	310
	3
	

	宁夏
	88
	1
	

	新疆
	371
	3
	

	兵团
	31
	1
	


附件2
参选表格
	参选单位：

	参选材料名称：
	刊期
	

	推荐参选理由：

______________律师协会



	联 系 人
	
	电话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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